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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金秋送爽，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31周年的喜庆礼花，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法学体系的重要学科也已
经历了31年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
我国经济法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诞生伊始，它就与我国社会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经济法研究的每一点进步、每一次转机，无不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一如我国改革开放31年来历经的坎坷、取得的辉煌胜利，经济法学较之滥觞之时也几近脱胎换骨，在
其理论研究、体系构建等诸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目前已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
术框架，其源于社会经济生活、服务社会经济生活的本质使其成为颇具社会实践意义的应用科学之一
。
自21世纪初教育部将经济法学作为法学专业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经济法学已成为法学专业本科
、研究生教学的重要内容。
不仅如此，经济法学还广泛地作为各类非法学专业诸如经济类、管理类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特别是
最近几年日益升温的全国性各类资格考试，如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注册税务师考试、注册评
估师考试、经济师、会计师职称考试等，都将经济法知识作为考试的重点内容。
这无疑大大推动了经济法的教学和经济法的理论研究，也为经济法从单纯的校园法学教育及研究走向
社会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我们作为长期工作在经济法教学第一线的园丁，为能从事经济法教学和研究而倍感欣慰。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法律人才，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推动经济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我
们孜孜不倦以求的目标。
面对我国迅猛发展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我们想为推动法学教育、深入法学研究、法律进步尽一点
绵薄之力。
浏览近年来的经济法著述、教材，我们在从事经济法教学的同时，不免产生些许遗憾：经济法著述、
教材虽如丛林般浩繁，但真正适合财经类非法学专业教学的却较为鲜见。
已有的教材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全面反映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最新动态及立法成果，
教材的更新滞后于立法实践及社会发展的现实；二是未能与财经类专业的课程设置要求相结合。
具体表现在，章节过多，过分追求经济法学的科学体系结构，未能从教学实际出发，结合学生未来职
业前景设计教学内容，导致学时紧张、内容枯燥、学生厌学、教师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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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通用法学系列教材：经济法概论》是关于介绍“经济法”的教学用书，全书共九章，第
一章为经济法基础知识，第二章为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第三章为公司法，第四章为外商投
资企业法，第五章为破产法，第六章为竞争法，第七章为合同法律制度，第八章为税收法律制度，第
九章为金融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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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经济法概述一、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摩莱里在1755年出版
的《自然法典》一书中提出来的。
其后，法国的另一些学者如德萨米，德国法学家赫德曼等都在自己的论著中使用了经济法的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则直接以经济法命名颁布了《煤炭经济法》、《钾经济法》。
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我国经济法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
经过近三十年的研究和探索，经济法的理论日趋成熟。
由于经济法是一个较新的法律部门，关于经济法的概念，目前学界仍存歧见，迄今还未形成具有共识
的科学概念。
通说认为：经济法应是调整国家在经济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调整对象的特殊性。
与经济法联系最为密切的法律部门是民法和行政法。
我国立法机构在关于《民法通则》的立法说明中就民法与经济法、行政法的关系问题作了解释：“民
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即横向的财产、经济关系。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国家和企业之间以及企业内部等纵向经济关系或者行政管理关系，不是平等主体
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由经济法、行政法调整，民法基本不作规定。
”依此说明，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一般是基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发生的经济
关系，企业内部基于行政管理而发生的经济关系，以及国家与企业存在的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
督、指令与服从的行政强制经济关系等。
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由于对经济法的概念的认识存在分歧，与经济法概念关联甚大的调整对象问题
在学术界也存在争议。
基于对前述经济法概念的认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应当是国家在经济管理和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所
发生的经济关系，主要包括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市场管理关系。
（一）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是指政府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经济手段引导、鼓
励和限制市场主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直接参与国民经济运行的活动，而形成的一种宏观经
济管理关系。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特点是：（1）它是一种主动管理关系；（2）它不是针对特定的违法行为；（3）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主要包括金融管理关系、财政税收管理关系、自然资源管理关系、产业结构管理关
系、计划调控管理关系、价格调控管理关系等。
（二）市场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是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在建立和维护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中
形成的管理关系。
市场管理关系的特点是：（1）它是一种被动管理关系，一般是在市场活动主体出现违法行为时，国
家机关与其形成的管理关系；（2）它是国家对市场秩序规制产生的管理关系，具体包括对活动主体
资格的管理和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管理。
市场管理首先是对进入市场的主体的管理。
企业法人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对企业依法进行管理的内容和目的，就是使企业有健全的组织和制
度，成为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以适应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机制的需要。
调整这方面关系的法律主要有公司法、国有企业法、涉外企业法、破产法等，都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
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规制是指政府为了防止和制止不正当竞争、破坏性垄断，对市场主体的竞争和垄断
行为的管理，以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保证良好的竞争秩序。
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管理是通过对市场行为的客体——商品、服务或工作的管理，来保护当事人合法利
益和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国家主要通过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证券法、产品责任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来调整这方面
的关系。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法概论>>

（三）经济组织内部的经济关系这里的经济组织主要是指以企业为主体的各类经济组织，其内部经济
关系是指其自身在组织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内部经济管理关系，包括企业领导机构与其下属生
产组织之间、各生产组织之间以及企业与职工之间，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
三、经济法的形式经济法的形式，亦称经济法的渊源，是指经济法的存在或表现形式。
我国法以成文法为主，成文法的形式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法规、行政规
章、特别行政区法、国际条约。
其中，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在我国经济法的存在形式体系中分别居于核心地位。
不成文法是我国经济法的形式的补充，但判例目前还不是经济法的形式之一。
（一）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经由特殊程序制定和修改的，综合性地规定
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根本问题，具有最高法的效力的一种法。
宪法在法的存在形式中居于最高地位，其制定权和修改权只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行使。
宪法所规定和调整的社会关系较之其他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为国家性质、社会
经济和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的总任务、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这些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关
系或事项。
宪法是其他法的立法依据或基础，其他法都不能违背宪法的内容或精神，否则无效。
（二）法律法律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修改的，规定和调
整国家、社会与公民生活中某一方面根本性的社会关系或基本问题的一种法，是中国法的形式体系的
主导。
法律的地位和效力仅低于宪法而高于其他法。
法律分为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两种。
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对其进行部分补充和
修改，但不得同基本原则相抵触。
基本法律规定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基本问题。
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规定由基本法律规定的以外的国家、社会和公民
生活中某一方面的基本问题。
此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还有权就有关问题作出规范性决议或决定，它们与法律具有同等地位和效
力。
（三）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制定和修改的，有关行政管理和管理
行政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
行政法规在我国法的存在形式体系中的地位是低于宪法、法律而高于地方性法规。
其调整的社会关系范围更为广泛和具体。
（四）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由特定地方国家机关依法制定和修改，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具有效力
的规范性文件。
地方性法规可以因地制宜，解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不到的一些问题。
现阶段，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地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
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制定地方性法规。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
（五）自治法规自治法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所制定的特殊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即自治条例和
单行条例的总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自治权制定的综合性法律文件，单行条例则是根据自治权制定的调整某
一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六）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制定的关于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分为部
门规章和政府规章。
部门规章是国务院下属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所发布的
各种行政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政府规章是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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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际条约国际条约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缔结的，确定其相互关系中权利
和义务的各种协议。
国际条约生效后，对缔约国的国家机关、团体和公民就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在这个意义上，国际条约也是该国的一种法的存在形式，与国内法具有同等约束力。
（八）其他法的形式除上述法的存在形式外，在中国还有几种成文的法的存在形式：一是中央国家军
事委员会制定的军事法规和军内有关方面制定的军事规章，二是“一国两制”条件下特别行政区的规
范性法律文件，三是有关机关授权别的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经济特区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如果是根据宪法、立法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的权限制定的，属于地方性
法规；如果是根据立法机关授权制定的，则属于根据授权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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